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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 2020-013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关于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

反馈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 年 3 月 2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官方网站（www.csrc.gov.cn）“上市公司监管部”项下“行政许可公开”之“反

馈意见”板块发布了《关于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全文如下： 

2020 年 3月 17 日，我会受理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三峡水利或上市公司，证券代码 600116）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申请。经审核，现提出以下反馈意见： 

1.申请文件显示，本次交易自查期间内，上市公司、股东和交易对方的董监

高及其近亲属共四十余人存在买卖股票的情形。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上市公

司有关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内幕信息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内控制度的有

效性。2）结合自查期间相关人员买卖股票的情况，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各自对

应的详细解决措施、内部追责以及整改情况。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2.申请文件显示，1）标的资产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联合能源）下属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江电力）、重庆涪陵聚龙电

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龙电力）2019 年 1-9 月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均未达到

2019 年预测数的 75%，主要系上半年为枯水期，来水量相对较少所致。2）受来

水偏枯影响，乌江电力 2019 年实际完成上网电量 10.02 亿千瓦时，较评估预测

2019年上网电量 12.61亿千瓦完成度 79.46%；乌江电力 2019年实际售电量 22.34

亿千瓦时，较评估预测 2019年售电量 25.42 亿千瓦时完成度 87.86%，乌江电力

2019年扣非后净利润完成比例为 84.92%；假设 2019年上网电量达到评估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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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乌江电力 2019年业绩能够完成。3）聚龙电力 2019年实际完成上网电量 2.71

亿千瓦时，较评估预测 2019 年上网电量 3.59 亿千瓦时完成度 75.37%；聚龙电

力 2019 年实际售电量 57.87亿千瓦时，较评估预测 2019年售电量 59.38 亿千瓦

时完成度 97.48%；受益于售电单价及购售电价差提升，聚龙电力 2019 年扣非后

净利润完成比例为 128.04%。4）联合能源电力板块报告期 2017年、2018 年、2019

年 1-9 月销售电价分别为 0.4627 元/千瓦时、0.4798 元/千瓦时、0.4809 元/千

瓦时，逐渐上升。5）前次申请文件显示，承诺联合能源在 2019年经审计的收益

法评估部分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33,220万元。请你公司：1）补

充披露枯水期对乌江电力、聚龙电力 2019 年 1-9 月和全年上网电量、业绩完成

情况的影响程度，预测期是否考虑枯水期的相关不确定性风险。2）补充披露乌

江电力、聚龙电力 2019 年实际售电量未能达到预测水平的原因，外购电量是否

存在困难和障碍，结合下游客户变化和用电需求的稳定性，说明该原因是否具有

持续性。3）补充披露联合能源电力板块报告期销售电价逐渐上升的情况下，聚

龙电力完成业绩，而乌江电力 2019 年业绩未能完成的原因；影响乌江电力、聚

龙电力业绩完成与否的关键驱动因素和差异原因。4）补充披露联合能源 2019

年经审计的收益法评估部分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及完成情况。5）结合

乌江电力、聚龙电力 2019 年发电量、售电量均未能完成，来水偏枯情况、未来

购售电价差趋势等内容，补充披露乌江电力、聚龙电力预测期发电量、售电量的

可实现性和保障业绩完成的措施和可行性。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评估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文件显示，1）联合能源电力板块 2020 年可实现净利润的结构分析中，

乌江电力 2020 年存量外购配售电量 9.35 亿千瓦时、增量外购配售电量 7.27 亿

千瓦时；聚龙电力 2020 年存量外购配售电量 54.40 亿千瓦时、增量外购配售电

量 18.04 亿千瓦时。2）论证 2020 年盈利预测可实现性时，乌江电力 2019 年存

量外购配售电量约 12 亿千瓦时，该部分用户基础及用电需求稳定可持续，可实

现净利润 0.36 亿元；聚龙电力 2019 年存量外购配售电量约 55 亿千瓦时，可实

现利润 1.31 亿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联合能源电力板块 2020 年可实现净

利润的结构分析中，存量、增量外购配售电的含义、业务模式、确认依据。2）

乌江电力、聚龙电力 2020年存量外购配售电量分别为 9.35亿千瓦时、54.40亿

千瓦时的预测依据，是否存在不确定性风险，与 2019 年存量外购配售电量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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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和可比性。3）在乌江电力存量外购电用户基础及用电需求稳定可持续的情

况下，2020年存量外购配售电量 9.35亿千瓦时较 2019年 12亿千瓦时减少的原

因，采用 2019年存量外购配售电量论证 2020 年存量外购配售电量的充分性。4）

乌江电力 2020 年存量外购配售电量较同期下降的情况下，结合乌江电力增量外

购配售电量的来源、是否签订明确购电合同等，说明预测期售电量的可实现性。

5）2020年乌江电力、聚龙电力度电净利润预测的合理性和可实现性。请独立财

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申请文件显示，根据联合能源电力板块 2020年可实现净利润的结构分析，

联合能源电力板块 2020 年可实现 4.42 亿元净利润，较盈利预测数 4.33 亿元超

额完成 0.09亿元。电源结构中，乌江电力自发和外购电量合计 29.64亿千瓦时，

聚龙电力自发和外购电量合计 75.92 亿千瓦时，合计 105.56 亿千瓦时。而在联

合能源电力板块财务预测情况中，2020年售电量预计为 111.23亿千瓦时，两者

相差 5.67 亿千瓦时。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联合能源电力板块 2020 年可实现

净利润的结构分析与盈利预测的逻辑关系，该分析中各数据来源依据、是否存在

不确定性。2）联合能源电力板块 2020年可实现净利润的结构分析中，电源结构

与 2020 年预计售电量相差 5.67 亿千瓦时的原因、评估预测的审慎性。3）上述

105.56亿千瓦时可实现电量低于预测售电量 111.23亿千瓦时的情况下，判断联

合能源电力板块 2020 年可实现 4.42 亿元净利润、超额完成 0.09 亿元的依据和

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申请文件显示，乌江电力 2020 年 1-2 月售电量为 29,691.93 万千瓦时，

售电水平略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28,979.41 万千瓦时。聚龙电力 2020 年 1-2 月售

电量为 113,000.99 万千瓦时，高于去年同期水平的 72,468.00 万千瓦时。新冠

肺炎疫情对标的公司业务所在区域下游的部分工商业用户的生产经营可能会造

成一定影响，进而可能对标的公司 2020 年的售电量及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请你公司：结合乌江电力、聚龙电力售电范围、客户变化、客户规模、开工率、

受疫情影响、全国电力行业增加值的增减变化情况等因素，补充披露乌江电力、

聚龙电力2020年1-2月售电量均高于去年同期售电量水平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与所在行业整体水平的比较情况和差异分析。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6.申请文件显示，2019年 1-9月，标的资产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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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长兴电力）营业收入 11,699.09 万元，营业利润 1,711.76 万元，利润率

14.6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3.74 万元。前次重组申请文件显示，

2019 年 1-6 月标的资产长兴电力营业收入 5,155.88 万元，营业利润 1,602.47

万元，利润率 31.0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5.78万元。请你公司补

充披露：1）长兴电力 2019 年 1-9月较 1-6月营业收入增长情况下，利润率下降、

盈利能力下降的原因和合理性。2）长兴电力 2019年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说

明近三年长兴电力收入、业绩、利润率变化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申请文件显示，1）随着国家电力行业供给侧改革的推进，销售电价整体

呈下调趋势，可能导致标的公司电力销售业务收入有所下降。2）联合能源电力

板块报告期销售电价分别为 0.4627 元/千瓦时、0.4798 元/千瓦时、0.4809 元/

千瓦时，逐渐上升；前次重组申请文件显示，联合能源电力板块报告期 2017年、

2018年、2019年 1-6月销售电价分别为 0.4641 元/千瓦时、0.4834元/千瓦时、

0.4785元/千瓦时，呈现波动。3）联合能源锰业板块外购锰矿石价格报告期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1-9 月分别为 450.73 元/吨、356.35 元/吨、398.46 元/

吨；前次重组申请文件显示，联合能源锰业板块外购锰矿石价格报告期 2017年、

2018年、2019年 1-6 月分别为 468.34元/吨、340.68元/吨、338.14 元/吨，逐

渐下降。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随着国家电力行业供给侧改革的推进，销售电

价整体呈下调趋势的情况下，联合能源电力板块报告期销售电价逐渐上升的原因

和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趋势。2）补充披露本次申请文件与前次申请文件中，

上述报告期相关关键经营数据披露不一致的原因，未对上述重组方案调整内容予

以披露和说明的原因、合规性。3）补充披露联合能源电力板块 2019年销售电价、

锰业板块外购锰矿石价格，结合联合能源电力板块、锰业板块预测期的上述经营

数据预测情况，补充披露前后申请文件上述数据变化对盈利预测合理性和可实现

性的影响。4）通读全文补充完善错漏，保持申请文件的一致性和准确性。请独

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披露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

2 个工作日内向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如在 30 个工作日内不能披露的，

应当提前 2个工作日向我会递交延期反馈回复申请，经我会同意后在 2 个工作日

内公告未能及时反馈回复的原因及对审核事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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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正按照上述《反馈意见》的要求，将在对相关问题逐项

落实后以公告的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有关材料报送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

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

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